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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办〔2018〕27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仙游县全面推行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单位：

《仙游县全面推行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全面推行路长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四次全会部署要求，加快构建建养并重、外通内联、安全舒适、路域洁美、服务优质的“畅、安、洁、优”农村交通发展新格局，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创新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意见的通知》（闽政〔2017〕50号）、《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进一步创新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的通知》（闽交建〔2018〕5号）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进一步创新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莆政综〔2018〕1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责任明确、管养有效、奖惩有力”的原则，建立农村公路路长管理制度，落实县级、乡镇政府、村委会的管养责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加强农村公路管养，推进应急管理、路产路权保护，全面改善公路综合环境，提升公路服务能力，提高依法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二、工作目标
扎实推进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工作，每年创建一批“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和生态示范路，到2020年实现路长制各项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和常态化，实现农村公路净化、绿化、美化“三落实”，安全、应急、畅通“三提升”，路面平整、路缘清晰、标线醒目、标志完整、排水顺畅、绿化美化“六标准”，公路标志前后500米无广告、无违法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无违法搭接道口和占用挖掘公路、无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的物体、无违法非公路标志、路基路肩边坡无非法种植物、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公路用地范围内无堆积物等路域环境“八个无”，构建起建养并重、外通内联、安全舒适、路域洁美、服务优质的“畅、安、洁、优”农村交通发展新格局，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三、明确范围

根据《仙游县(2012-2030年)农村公路网规划》要求，规划2030年农村公路总里程3276.322公里（其中规划县道397.635公里、乡道818.98公里、村道2059.707公里），目前全县列入农村公路省级管理库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里程2443.075公里（其中县道358.232公里、乡道786.461公里、村道1298.382公里，具体以上年度省级统计年报的农村公路管养里程，每年更新）。
四、组织形式

（一）县、乡镇、村三级路长。按“分级管理、层次处置、分级考核”原则，全县范围建立县、乡镇、村三级路长。县政府设立总路长，由县长担任；各乡镇设立乡镇路长，由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各建制村设立村路长，由村委会主任担任。

（二）组织协调机构。根据《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仙游县全面推行“四好农村路”路长制工作领导机构的通知》（仙政办网传〔2018〕33号），县路长制办公室设在县交通局，主任由分管交通副县长担任，副主任分别由县政府办分管领导及县交通局局长担任，县发改局、财政局、国土局、公安局、安监局、环保局、住建局、水务局、林业局、旅游局、农业局和公路分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同时，组建由交通、住建、公安、国土、环保、市场监督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伍，配合各级路长处置问题。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乡镇路长制办公室，与乡镇（街道）公路站合署办公，办公室成员由乡镇路长负责组织。

（三）乡村道专管员。县路长制办公室根据辖区内各乡镇（街道）农村公路等级、数量和任务轻重等实际情况，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实现乡村道专管员规范管理，实行“县招聘、乡管理、村监督”管理模式，由县路长制办公室负责招募，原则上每名专管员负责乡村道里程40公里左右，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相关管理工作。

五、职责分工

（一）路长及路长制办公室职责

    1.总路长为我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和路域环境治理的总负责人。主要职责为：负责辖区内路长制的组织、调度、协调和监督工作，落实农村公路建设、管养和路域环境整治资金，协调处理路域环境整治、应急处置、路产路权保护等“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的重大问题；督导乡镇路长和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审定乡镇路长考评结果；对考核不合格、整改不力的乡镇路长依规进行问责。

县路长制办公室负责制定路长管理制度和考核办法，负责督促落实总路长的工作部署和问题处置，以及督导、考核具体工作，强化激励问责；负责乡村道专管员技术培训，组织制定专管员考核管理办法，建立县级季度考核、乡镇每月考核的考评机制，定期公布考核结果。
    2.乡镇路长及乡镇路长制办公室职责

乡镇路长为辖区内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和乡道建设养护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为：负责做好辖区内乡村道路线沿线的征迁、建设用地控制及养护管理；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应急处置的协调；在县执法部门配合下，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工作，协助开展路产路权保护；督导、考评乡村道专管员和下属部门履职；协助县交通运输局及县农村公路管理所协调县道管养问题，负责村路长履职考核。
乡镇路长制办公室与乡镇农村公路管理站合署办公，具体职责：协助乡镇路长具体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和乡道建设养护管理工作；管理和考核乡村专管员；组织辖区内乡村道管养招投标；考核村级路长；落实县路长制办公室下达的各项工作；组织力量帮助村路长处理应急处置；协助开展路产路权保护等工作。
    3.村路长：村路长为辖区内村道建设养护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主要职责为：负责组织辖区内村道养护管理、应急处置、路域环境整治的协调；协助上级路长开展征迁、建设用地和县乡道路域环境整治、路产路权保护、应急处置等事项。
（二）乡村道专管员职责

乡村道专管员在县路长制办公室和乡镇、村路长的指导监督下，具体负责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各项制度、执行日常管养监督巡查（每周对乡、村道巡查不少于2次）,做好巡查记录等内业资料，发现日常养护不到位问题报乡镇路长制办公室，对不养护、养护严重不力、公路出现溜塌方、桥涵塌陷、人为破路、长期占道等重大问题及时上报乡镇路长制办公室和县路长制办公室；督促日常保养开展和问题整改落实，负责乡村道病害、隐患排查、灾毁信息的核查、上报及保险理赔，监督乡村道工程实施，及时制止并报告侵害路产路权行为，协助交通执法部门现场执法和涉路纠纷调处等工作。
（三）相关部门职责

1.县交通局：加强县道公路的日常养护管理、维修、水毁修复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指导乡镇（街道）做好乡村道公路建设与养护管理；做好路政管理和交通执法工作。

2.县发改局：对公路改扩建、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项目简化审批流程。

3.县财政局：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路长制工作开展和公路环境综合治理。

4.县国土局：配合公路、交通部门对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范围内建设的监督，加大对控制区范围内违法用地的查处力度，严格控制公路两侧建设和村民建房的用地审批。

5.县公安局：负责打击涉嫌损坏公路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公路行车秩序管理，重点整治超载、超速、逆行等违法行为，查处车窗抛物和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等行为；参与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审查和验收。

6.县安监局：参与普通公路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普通公路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作；参与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工程审查和验收。

7.县环保局：对于农村公路简化办理环评手续，给予优先保障。

8.县住建局：加强途经城乡规划区段公路规划建设管理，对于公路改扩建、沿线环境整治和隐患治理等建设项目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

9.县水务局：加强公路沿线灌排体系规划，提高公路两侧区域的防洪灌溉能力；协助做好公路沿线绿化带灌溉水源的保障。

10.县林业局：严格公路林地管理，对乱砍滥伐林木、未批先占林地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督促、指导各绿化主体责任单位对公路沿线绿化进行查漏补缺，提高绿化体量和绿化效果，达到美化和景观化的要求。

11.县旅游局：统一设计、规范设置公路旅游标识标牌；结合实际在公路沿线设置旅游服务设施。

12.县公路分局：做好专养公路养护管理工作。

13.县农业局：加强农村生产道路的规划建设管理，实现农业生产道路与普通公路之间便捷连接。

上述相关部门职责，若遇机构调整，由调整后的新机构负责实施。

六、运行保障

（一）落实养护资金。省、市、县养护总资金按每年每公里县道30000元、乡道14000元、村道4000元标准安排，其中，省级承担50%、市级承担25%、县级承担25%，须足额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在每年第三季度末全部拨付到位。

强化考核奖惩，实行以奖代补机制，实行与财政投入到位、养护成效等挂钩的以奖代补机制。省补25%资金由省级统筹安排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激励；省补25%资金和市补25%资金由市级统筹安排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激励；省补50%资金由县级统筹安排用于农村公路大中修、示范路建设，优先考虑日常养护较好乡镇的乡村道修复；市补75%资金及县配套养护资金（扣除省市县养护资金总额的5%后）用于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二）落实运行经费。切实保障县路长制办公室和乡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的正常运行经费支出。县路长制办公室运行经费按每年5万元、各乡镇（街道）路长制办公室运行经费按每个乡镇（街道）每年2万元列入县财政预算支出，确保各级路长制办公室的正常运转。

（三）落实专管员工资。乡村道专管员费用（含工资、绩效奖金、五险一金、管理经费、日常巡查等费用），由县交通局从财政安排的农村公路养护预算中按不超过省市县三级投入总额的5%比例支出，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解决。乡村道专管员工资待遇：按月工资1880元+绩效奖金300元+五险一金590元+劳务派遣公司费用30元=2800元/月。由县路长制办公室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约，再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与乡村道专管员签约和管理、交纳五险一金、拨付专管员工资及绩效奖金。

（四）落实考核奖励。实行“省级年度督导、市级半年度督查、县级季度检查、乡镇每月自查”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督查机制。将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工作纳入县对乡镇（街道）的政府年度绩效考核，占绩效分数：平原乡镇15分，山区乡镇20分。每年创建一批“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示范村和生态示范路，实行定期复查、摘牌动态管理机制，每三年复查一次。除市政府对每个示范乡镇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项目激励，县政府对每个示范乡镇相应配套30万元的一次性项目激励。

（五）落实灾险资金。实行农村公路灾毁保险，灾毁保费金额标准按保险金额的1‰计算，即保险金额按县道200万元/公里、乡道100万元/公里、村道80万元/公里的基准计算，保险费按省级50%、市级25%、县级25%分担，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六）推行养护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

     1.推进养护市场化发展。鼓励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县交通运输局继续推进县道养护工作向社会购买服务方式；鼓励乡镇或相邻乡镇捆绑实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强乡村道养护，乡镇可将乡村道养护与“清洁家园”结合实行养护市场化。鼓励有资质的、专业化的社会企业参与农村公路养护，统筹利用现有班站资源，优惠提供给社会养护企业使用，降低养护企业运行成本，促进农村公路养护专业化和有效管养。
    2.推行养护工程包。大力推行大中修养护工程专业队伍施工；推广零星小修、应急抢修工程与日常保养捆绑招标、片区捆绑招标等养护工程包模式，提升养护专业化水平。

3.推进养护标准化。各级养护机构要按照农村公路养护标准化技术指南，加大养护标准化工作的落实，推广低成本、操作简单的标准化养护技术应用。

七、提升惠民便民服务品质

（一）提升通行能力。加快推进通乡镇、建制村公路提级改造和县乡路网连通完善，2020年前，新一轮县道规划完成新改建（含规划利用）里程达80%以上，实现2000人以上建制村通达双车道公路。各部门对农村道路简化办理用地、用林、环评等相关手续，最大限度减免报批费用，并予以优先保障。

（二）提升安保水平。要加大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道路安全隐患整治投入，科学合理制定改造方案，2018年全面完成列入排查库的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县交通运输局要加强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设计、审查、审批，县公安交通管理、安全监管等部门参与审查和项目验收。

（三）提升服务品质。推广建设集农村客运、养护、交通执法、物流、电商、旅游、餐饮购物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多站合一”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整合交通、农业、商务、供销、邮政快递等农村物流资源，加快构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网络体系。新改建县乡道应同步配套公交站点，并根据县道规划情况配套建设养护班站。

附件：1.仙游县乡村道专管员队伍管理制度

2.仙游县乡村道专管员数量表

附件1

仙游县乡村道专管员队伍管理制度

为加强乡村道专管员队伍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推进农村公路管养水平全面提升，现制定全县乡村道专管员队伍管理制度如下：

一、总体要求

按照农村公路管养全覆盖、履职尽责的要求，按各乡镇管养里程、任务轻重等实际情况，确定乡村道专管员职责、数量、管辖路线，确保乡村道管养路线全覆盖，公路保护管理任务全落实; 加强乡村道专管员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履职尽责、管护有力、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切实发挥乡村道专管员队伍的作用。

二、明确管护职责

乡村道专管员负责责任乡村道路线的日常巡查与督促工作等管理工作，不得承包管辖范围内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和保养作业。主要职责: 乡村道专管员在县路长制办公室和乡镇、村路长的指导监督下，具体负责落实农村公路管理各项制度、执行日常管养监督巡查（每周对乡、村道巡查不少于2次）,做好巡查记录等内业资料，发现日常养护不到位问题报乡镇路长制办公室，对不养护、养护严重不力、公路出现溜塌方、桥涵塌陷、人为破路、长期占道等重大问题及时上报乡镇路长制办公室和县路长制办公室；督促日常保养开展和问题整改落实，负责乡村道病害、隐患排查、灾毁信息的核查、上报及保险理赔，监督乡村道工程实施，及时制止并报告侵害路产路权行为，协助交通执法部门现场执法和涉路纠纷调处等工作。

三、严格聘用标准

乡村道专管员队伍建设要坚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招募选聘，并不得由村主干兼任。乡村道专管员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20-55岁之间，身体健康，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责任心强；具有office等办公软件操作基础，能熟悉应用微信等手机App应用。乡村道专管员优先选用有建设工程经验、表现优秀的退伍军人、精准扶贫对象等本地户籍人员。原则上每名专管员负责一个片区的乡村道管理，片区划分可视乡村道数量、里程酌情配置。专管员自备巡查交通工具，且具备相应交通工具驾驶证件。

四、强化队伍管理

乡村道专管员队伍实行“县招聘、乡管理、村监督”的管理模式。县路长制办公室制定选聘、管理、培训、考评等规章制度，负责评聘审批、教育培训、业务指导工作，对乡村道专管员履职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并组织乡镇对专管员年度考核，抽查检查、年度考核结果作为专管员足额领取绩效奖金的主要依据。乡镇政府为乡村道专管员队伍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各乡镇落实乡村道专管员管辖路线，并将乡村道专管员名单、联系方式、负责管辖路线范围等具体资料报送县路长制办公室，确保乡村道管养路线全覆盖。乡镇政府负责落实选聘具体工作，并结合乡镇实际，细化有关管理制度，负责乡村道专管员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乡村道专管员在乡镇路长、乡镇路长制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依靠村两委开展工作，自觉接受村两委、村民监督。

五、保障经费落实

乡村道专管员队伍的报酬、培训经费、奖励经费、管理经费、日常巡查等费用，由县交通运输局从县财政安排的农村公路养护预算资金中按不超过省市县三级投入总额的5%比例支出，不足部分由县财政解决。乡村道专管员工资待遇：按月工资1880元+绩效奖金300元+五险一金590元+劳务派遣公司费用30元=2800元/月。

六、做好组织实施

（一）乡村道专管员巡查范围。根据《仙游县(2012-2030年)农村公路网规划》要求，规划2030年农村公路总里程3276.322公里（其中，规划县道397.635公里、乡道818.98公里、村道2059.707公里），目前全县列入农村公路省级管理库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里程2443.075公里，其中县道358.232公里、乡道786.461公里、村道1298.382公里(具体以上年度省级统计年报的农村公路管养里程，每年更新）。
（二）乡村道专管员招聘。实行“县招聘、乡管理、村监督”管理模式，3月底完成专管员招聘并到位上岗。乡村道专管员由县级路长制办公室负责招募，原则上每名专管员负责乡村道里程40公里左右，负责辖区内农村公路相关管理工作。乡村道专管员由乡镇（街道）根据乡村道专管员要求条件推荐，报县路长制办公室审核，通过县路长制办公室与劳务派遣公司签约，再由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与乡村道专管员签约和管理、交纳五险一金、拨付专管员工资及绩效奖金。聘用期限暂定2年，试用期3个月，不合格的，予以解聘。
附件2

仙游县乡村道专管员数量表

	序号
	责任单位
	乡村道总里程
	村道里程
	乡道里程
	乡村道专管员

	
	
	
	
	
	实配
	备注

	1
	榜头镇
	211.372
	126.638
	84.734
	5 
	

	2
	大济镇
	155.449
	98.469
	56.98
	4 
	

	3
	度尾镇
	137.832
	92.326
	45.506
	3 
	

	4
	枫亭镇
	150.568
	120.233
	30.335
	4 
	

	5
	盖尾镇
	138.806
	102.756
	36.05
	4 
	

	6
	郊尾镇
	103.378
	62.163
	41.215
	3 
	

	7
	赖店镇
	127.324
	82.101
	45.223
	3 
	

	8
	鲤城街道        办事处
	65.833
	38.553
	27.28
	2 
	

	9
	鲤南镇
	71.008
	49.058
	21.95
	2 
	

	10
	龙华镇
	101.324
	65.47
	35.854
	3 
	

	11
	社硎乡
	48.686
	24.228
	24.458
	2 
	

	12
	石苍乡
	77.53
	42.046
	35.484
	2 
	

	13
	书峰乡
	62.606
	49.387
	13.219
	2 
	

	14
	西苑乡
	127.022
	53.512
	73.51
	3 
	

	15
	菜溪乡
	81.505
	24.951
	56.554
	2 
	

	16
	游洋镇
	160.025
	97.905
	62.12
	4 
	

	17
	园庄镇
	112.812
	64.628
	48.184
	3 
	

	18
	钟山镇
	151.763
	103.958
	47.805
	4 
	

	
	合计
	2084.843
	1298.382
	786.46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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